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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工作协调联络组    2018年 11 月 6 日 
 

  

及时交办 提级督导 

——湖南省切实加大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力度 

 

湖南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组转办信访举办件办理工作，主要领导亲自过问、亲自调度。

省委书记杜家毫批示要求，省协调联络组要逐个抓好整改落

实，重要情况及时报告；省委副书记、省长许达哲批示要求，

省协调联络组要及时报告重点信访件办理情况。按照中央第

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提出的“信访问题不查清不放过，整

改不到位不放过，责任不落实不放过，群众不满意不放过”

要求，湖南省切实加大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边督边改力

度，采取“及时交办、提级督导”的处置办法，在第一时间

转属地办理的同时，按照“管发展必须管环保、管生产必须

管环保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”的原则，交省直相关行业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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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提级督导，切实提高信访举报边督边改质量，及时回应

群众合理诉求。 

截至 11 月 5 日，督察组共向湖南省转办信访举报件 6

批次 627 件，其中，重点件 53 件，省协调联络组均第一时

间进行了分解交办。经分析研判，对其中 9件群众重复举报

投诉或反映强烈、涉及全省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信访举报

件，分别转省长株潭实验区管委会、省工信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住建厅等省直行业主管部门提级督导，要求加强对涉

事地的督促、指导。省直有关部门在接到督导单后，迅速组

织人员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，进行督促和指导，取得了较

好成效。 

针对群众举报反映“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绿心地区固态

混凝土、天山混凝土和一家砖厂等 3家企业关停退出不到位，

污染环境”问题，11 月 1日上午，省长株潭实验区管委会第

一时间进行研究，并由委领导带队赴跳马镇开展现场调查核

实，经查，举报反映问题属实。截至 11 月 5 日，固态混凝

土、天山混凝土（天山水泥厂）两家企业已在绿心地区外找

到搬迁地点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，承诺 2018 年 11 月 30 日

停产后退出，两家企业污染环境问题已由雨花区政府组织整

改到位。一家砖厂（百胜砖厂）已经停产，正在加快退出进

度。下一步，省长株潭实验区管委会将进一步加强跟踪督导，

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同时，长株潭三市组织对绿心地区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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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项目和工业项目整改退出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严

防问题反弹，杜绝“死灰复燃”。 

针对群众举报反映“郴州市永兴县朗丰色料公司废水直

排外环境，造成污染”问题，11月 1 日上午，省生态环境厅

组织人员赶赴永兴县，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该企业

已自行停止生产，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，正在对废水循环系

统进行改造扩容。早在 10 月 12日，郴州市环保局、永兴县

环保局联合对该企业检查时，发现该企业工人洗浴废水外

排，采样发现氨氮超标，郴州市环保局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，

拟罚款 50 万元。为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求，督导组对企业

下游区域居民进行了走访，责成永兴县政府立即组织环保部

门对企业循环废水、下游区域泥土、地表水开展监测，农业

部门对周边农作物受损情况、卫计部门对井水水质开展调

查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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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

家毫书记、达哲省长、向群常务副省长、建辉秘书长、文浩副省长 

送：湖南省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工作协调联络组副总协调人、 

成员及各专项组组长，各市州党委书记、市州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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